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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通知及议案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通过电子邮件和书面形式发出

。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九人

，

实际参加表决

董事

９

人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及相关法律

、

法规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

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经与会董事表决

，

就各项议案并做出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葵花药业集团

（

吉林

）

临江有限公司增资

的议案

》

同意本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葵花药业集团

（

吉林

）

临江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４

，

０３２

万元

，

全部计入注册资本

。

葵花药业集团

（

吉林

）

临江有限公司另一股东自然

人陈发强先生实施同比例增资

。

实施完毕后

，

该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８

，

０００

万元

，

各股东股权比例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后持有出资额

（

万元

）

增资后持股比例

１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７

，

２００ ９０％

２

陈发强

８００ １０％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通过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哈尔滨葵花药业有限公司实施财务资助

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哈尔滨葵花药业有限公司实施财

务资助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资助期限自财务资助合同生效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公司

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向哈尔滨葵花药业有限公司收取资金使用费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通过

。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披露于本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

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备查文件

：

１

、《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

２

、《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相关议案之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3月 18日

股票代码:002737� � � �股票简称:葵花药业 公告编号:2016-008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控股子公司

葵花药业集团（吉林）临江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葵花药业集团

（

吉林

）

临江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临江葵

花

”）

经营需要

，

本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对临江葵花增资人民币

４

，

０３２

万元

，

全

部计入注册资本

。

临江葵花另一股东自然人陈发强先生实施同比例增资

。

实施完

毕后

，

该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８

，

０００

万元

，

各股东股权比例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持有出资额

（

万元

）

增加出资额

（

万元

）

增资后持有出资额

（

万元

）

增持后持股比例

１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１６８ ４

，

０３２ ７

，

２００ ９０％

２

陈发强

３５２ ４４８ ８００ １０％

上述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业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

。

该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内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交易对手方介绍

本公司为葵花药业集团

（

吉林

）

临江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

持股比例为

９０％

。

自

然人陈发强先生为临江葵花参股股东

，

参股比例为

１０％

。

陈发强先生非本公司关

联方

。

三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出资方式

：

各方均为现金出资

（

二

）

临江葵花基本情况

１

、

企业名称

：

葵花药业集团

（

吉林

）

临江有限公司

２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９１２２０６８１７０２３３７５８０Ｌ

３

、

住所

：

临江市三公里 临江市森工街学府路

３９

号

４

、

法定代表人

：

陈发强

５

、

注册资本

：

３

，

５２０

万元

（

增资前

）

６

、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７

、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２

年

０８

月

０３

日

８

、

营业期限

：

２００６

年

０４

月

０４

日至

２０２２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９

、

经营范围

：

片剂

、

硬胶囊剂

、

颗粒剂

、

丸剂

（

蜜丸

、

水蜜丸

、

浓缩丸

）、

合剂

、

口

服液

、

酊剂

、

浸膏剂

、

煎膏剂

、

滴丸剂

、

散剂生产销售

（

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１０

、

财务状况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临江葵花的资产总额为

１０５

，

４０２

，

３２４．３８

元

，

负债

总额为

４５

，

６１０

，

４３０．６７

元

，

所有者权益为

５９

，

７９１

，

８９３．７１

元

；

２０１５

年营业收入为

７２

，

５７８

，

０８５．０４

元

，

净利润为

１３

，

０９６

，

２４８．４０

元

（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四

、

投资目的

临江葵花现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

目前该公司共有

１７３

个批准文号

，

企业质

地优良

、

管理规范

、

产品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

公司控股临江葵花后致力于加大对

临江葵花的整合力度

，

确保其经营业绩稳健提升

。

公司本次对其追加投资

，

能有效

改善该公司资产结构

，

补充现金流

，

有利于其扩大再生产

、

提升业绩

，

同时降低本

公司整体融资成本

，

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

五

、

风险防控措施

临江葵花是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

公司通过实施集团化管理能够对其实施

有效的业务

、

资金管理和风险控制

，

确保公司投资安全

。

但并不排除临江葵花因行

业政策调整

、

突发性事件带来的投资风险

。

备查文件

：

１

、《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3月 18日

股票代码:002737� � �股票简称:葵花药业 公告编号:2016-009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哈尔滨葵花药业有限公司实施财务资助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１

、

资助对象及金额

序号 公司名称 资助金额

１

哈尔滨葵花药业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

、

资金用途

：

用于哈尔滨葵花药业有限公司日常经营

；

３

、

资助期限

：

自财务资助合同生效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

４

、

资金使用费用

：

银行贷款同期基准利率

；

５

、

付款方式

：

经双方协商

，

以合同约定方式为准

。

二

、

审议程序

哈尔滨葵花药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哈葵花

”）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上述提供

财务资助事项业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该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内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三

、

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名称

：

哈尔滨葵花药业有限公司

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

住所

：

哈尔滨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太湖北街

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关彦斌

注册资本

：

柒仟捌佰捌拾壹万陆仟贰佰圆整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０８

日

营业期限

：

长期

经营范围

：

医药技术开发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

：

本公司持股

１００％

。

财务状况

：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

哈葵花的资产总额为

８９

，

２５９

，

１２４．０２

元

，

负债总

额为

２０

，

１７９

，

２９９．２３

元

，

所有者权益为

６９

，

０７９

，

８２４．７９

元

，

营业收入为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净利润为

－５０１

，

５２０．７５

元

（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四

、

财务资助风险防控措施

哈葵花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本公司能够对其实施有效的业务把控

、

资金管

理和风险控制

，

如发现或经判断出现不利因素

，

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

控制或降低

风险

，

确保资金安全

。

五

、

独立董事意见

哈尔滨葵花药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对其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合法合规

，

资金

使用费定价公允

，

符合公开

、

公正

、

公平原则

，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

同时有利于改善该公司资产负债结构

，

降低公司整体财务

费用

。

公司已建立健全了提供财务资助的内部控制制度

，

能够实施有效管理和风

险控制

，

确保资金安全和风险可控

。

综上

，

同意公司对哈尔滨葵花药业有限公司实施财务资助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

备查文件

：

１

、《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

２

、《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相关议案之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3月 18日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相关议案之独立意见

根据

《

公司章程

》、《

独立董事制度

》

的规定

，

作为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独立董事

，

现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

关于使

用自有资金对哈尔滨葵花药业有限公司实施财务资助的议案

》

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

哈尔滨葵花药业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２０００

万

元对其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合法合规

，

资金使

用费定价公允

，

符合公开

、

公正

、

公平原则

，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

同时有利于改善该公司资产负债结构

，

降低公司整体财务费

用

。

公司已建立健全了提供财务资助的内部控制制度

，

能够实施有效管理和风险

控制

，

确保资金安全和风险可控

。

综上

，

同意公司对哈尔滨葵花药业有限公司实施财务资助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

元

。

证券代码:600114� �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临)2016-017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６

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

发出了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

，

实际参加表

决董事

９

人

，

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全体董事通

讯审议并表决

，

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对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１

、

同意将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

新增注册资本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

２

、

同意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各股东按原出资比例同比例增资

，

其中

本公司现金出资

１２

，

５００

万元

，

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５０％

，

宁波龙湖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现金出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

，

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２０％

，

宁波新金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金出

资

７

，

５００

万元

，

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３０％

。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关联董事芦德宝

、

曹阳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表决通过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有关公司对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具体情况

，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以及

《

上海

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同时登载的公司

《

对外投资关联交易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

２０１６－０１８

。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公司对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

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议案

》：

１

、

同意将

《

关于对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

２

、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表决通过

。

有关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

，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以及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

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同时登载的公司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

时提案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

２０１６－０２０

。

特此公告

。

备查文件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3月 18日

证券代码:600114� � �证券简称:东睦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6-020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１

、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３

、

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６００１１４

东睦股份

２０１６ ／ ３ ／ ２４

二

、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１

、

提案人

：

宁波金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

、

提案程序说明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２

日公告了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通知

，

单独持有

８．８０％

股份的股

东宁波金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６

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

大会召集人

。

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有关规定

，

现予以公告

。

３

、

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关于对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１

）

将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

２

）

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各股东按原出资比例同比例增资

，

其中本公司现金出资

１２

，

５００

万元

，

占

新增注册资本的

５０％

，

宁波龙湖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现金出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

，

占新增注册

资本的

２０％

，

宁波新金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金出资

７

，

５００

万元

，

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３０％

。

三

、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

，

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２

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

不变

。

四

、

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

一

）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

、

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４

点

００

分

召开地点

：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工业园区

（

姜山

）

景江路

８

号公司会议室

（

二

）

网络投票的系统

、

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

：

自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

即

９

：

１５～９

：

２５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互联网

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９

：

１５～１５

：

００

。

（

三

）

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

（

四

）

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Ａ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公司

《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

》

√

２

公司

《

房地产业务专项自查报告

》

√

３

公司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关于公司房地产业务开展情况的承诺

》

√

４

关于对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１

、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

１～３

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２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以及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同时公告披露了议案的相关内容

；

议案

４

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９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

以及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同时公告披露了议案的相关内

容

。

２

、

特别决议议案

：

议案

１～３

须以特别决议通过

，

由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

２ ／ ３

以上通过

。

３

、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

第

１～４

项议案

４

、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

议案

４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

：

宁波金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宁波新金广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3月 18日

●

报备文件

（

一

）

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证券代码:600114� � �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临)2016-019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应参加表决监事

５

人

，

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５

人

，

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全体监事对本次会议

的议案以通讯方式进行了审议

，

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

审议通过

《

关于对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

，

公司关联董事在该议

案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

相关审议

、

披露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

、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

关联监事周海扬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４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表决通过

。

特此公告

。

备查文件

：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 3月 18日

证券代码:600114� � � � � �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临)2016-018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投资标的名称

：

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投资金额

：

注册资本由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增至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

新增注册资本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

其中公司现金出资

１２

，

５００

万元

，

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５０％

●

特别风险提示

：

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的房地产项目存在市场风险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睦股份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审议通过了

《

关于对宁波东睦嘉恒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决定

：

１

、

同意将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注

册资本由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

新增注册资本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

２

、

同意宁波

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各股东按原出资比例同比例增资

，

其中本公司现金出资

１２

，

５００

万元

，

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５０％

，

宁波龙湖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现金出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

，

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２０％

，

宁波新金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金出资

７

，

５００

万元

，

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３０％

。

鉴于董事长芦德宝

、

董事曹阳分别持有宁波新金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宁波新金广

”）

７．７４％

的股权

，

芦德宝

、

曹阳作为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时回

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议案审议通过

。

本次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该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二

、

关联方介绍

（

一

）

关联方关系介绍

宁波新金广股东为

３０

名

（

含

１

名法人和

２９

名自然人

）。

宁波新金广的股权结构

如下

：

股东名称 在本公司所任职务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宁波金盛广利贸易有限公司

－ ４８４．００ １５．６１

芦德宝 董事长

２４０．００ ７．７４

朱志荣 总经理

２４０．００ ７．７４

曹阳 董事

、

董事会秘书

、

副总经理

２４０．００ ７．７４

何灵敏 副总经理

２４０．００ ７．７４

史小迪 副总经理

９０．００ ２．９０

黄永平 总经理助理

９０．００ ２．９０

肖亚军 财务总监

９０．００ ２．９０

小计

１

，

７１４．００ ５５．２９

其他股东

（

２２

名自然人

）

１

，

３８６．００ ４４．７１

合计

３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宁波金盛广利贸易有限公司系本公司

３３

名主要中层管理人员和技术

（

业务

）

人

员投资设立的公司

，

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６

日

，

注册资本

４８４

万元

，

法定代表人为范

文浩

，

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

：

五金产品的批发

、

零售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在宁波新金广的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

股东名称 在本公司所任职务 出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芦德宝 董事长

２４０．００ ７．７４

朱志荣 总经理

２４０．００ ７．７４

曹阳 董事

、

董事会秘书

、

副总经理

２４０．００ ７．７４

何灵敏 副总经理

２４０．００ ７．７４

史小迪 副总经理

９０．００ ２．９０

黄永平 总经理助理

９０．００ ２．９０

肖亚军 财务总监

９０．００ ２．９０

宋培龙 监事

－ ０．３２

合计

－ ３９．９８

注

：

监事宋培龙持有宁波金盛广利贸易有限公司

２．０７％

股权

，

间接持有宁波新金

广

０．３２％

股权

。

此外

，

宁波新金广除持有本公司股份

９００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３０％

）

外

，

还持

有宁波金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金广投资

”）

１９．３７％

的股权

，

为金广投资单

一第一大股东

；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

，

金广投资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４

，

３６７

，

９８４

股

（

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８．８０％

），

芦德宝同时担任东睦股份和宁波新金广的董事

。

（

二

）

关联人基本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的参与主体之一宁波新金广

，

其持有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３０％

的股权

。

宁波新金广成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６

日

，

注册资本为

３

，

１００

万元人民币

，

法定代表

人

：

黄永平

，

公司注册地

：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盐场

１

号办公楼九号

８８９

室

，

经营

范围

：

投资管理

、

实业投资

、

房地产投资

、

投资咨询

。

除人员以外

，

宁波新金广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

、

业务

、

资产

、

债权债务等方面

的其他关系

。

宁波新金广

２０１４

年末的资产总额为

３

，

１５４．１２

万元

，

资产净额为

３

，

１３８．３９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度的投资收益为

３４６．３９

万元

，

净利润为

２６０．０１

万元

。

三

、

对外投资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除上述关联方外

，

该项投资的另一当事方为宁波龙湖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

其持有

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

的股权

。

公司董事会也已对其基本情况及其交

易的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

宁波龙湖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

１

、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

宁波龙湖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

宁波慈溪市

办公地点

：

宁波市鄞州区日丽中路

７７７

号杉杉大厦

１６

楼

法定代表人

：

李炜

注册资本

：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

：

房地产开发经营

宁波龙湖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是龙湖地产有限公司在宁波设立的房地产开发公

司

，

是龙湖地产有限公司的间接控制的全资子公司

。

龙湖地产有限公司系香港联交所

上市公司

，

股票代码

９６０

，

在

２０１４

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

“

综合实力

ＴＯＰ１０

”

排名第八

。

２

、

主要业务近三年发展状况

宁波龙湖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实现销售额

３

，

７５８

万元

，

２０１３

年实现销售额

１２

，

８９４

万元

，

２０１４

年实现销售额

６

，

００５

万元

。

宁波龙湖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尚有约

１４

万平方米土地储备

，

预计可实现销售额超

过

８

亿元

。

３

、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

万元

）

９３

，

０１５

资产净额

（

万元

）

５７

，

７７２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４

，

２４８

净利润

（

万元

）

－１

，

０６９

宁波龙湖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产

权

、

业务

、

资产

、

债权债务

、

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

四

、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一

）

交易标的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并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本公司与宁

波龙湖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

宁波新金广共同投资设立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作为竞买公司

，

开发宁波市鄞州区中河地块房地产项目

。

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成立

，

注册资本为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

，

其中本公司现金出资

１７

，

５００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５０％

，

宁波龙湖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现金出资

７

，

０００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

，

宁波新金广现金出资

１０

，

５００

万元

，

占注册资本的

３０％

。

有关情况

详见公司在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同时登载的相关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

２０１５－０７３

、（

临

）

２０１５－０７５

和

（

临

）

２０１５－０８０～０８２

。

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竞得鄞州新城区中河

地段

ＹＺ０６－０８－ｅ１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

，

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成立全资子

公司

———

宁波龙睦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作为项目公司

。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

《

上海证

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

《

证券时报

》，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同时

登载的相关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

２０１５－０８４～０８５

和

（

临

）

２０１６－００１

。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并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

，

公司将

与宁波龙湖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

宁波新金广按原出资比例同比例对宁波东睦嘉恒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

其注册资本将由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

该项关

联交易属于对外投资

（

与关联人共同投资

）。

五

、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公司尚未与投资各方签署相关增资协议

。

公司将在相关增资协议签署后另行公告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

六

、

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一

）

关联交易的目的

鉴于公司与其他各方共同投资设立的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从事房地

产业务

，

公司的此项对外投资涉及的房地产项目是本公司首次涉及房地产业务

，

因此

公司此次与实力雄厚的专业房地产公司以及宁波新金广共同投资该项目

，

以降低本

公司的投资风险

。

（

二

）

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希望通过此项对外投资房产业务以增加公司的投资收益

，

提高公司的盈利

能力

，

但公司不会以此改变目前主营业务的经营方向

。

此次对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增资

，

本公司将为本次增资出资

１２

，

５００

万元

，

会对公司资金情况产生一定影响

。

七

、

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对宁波

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关联董事芦德宝

、

曹阳回避了表决

，

表决结

果

：

赞成

７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表决通过

；

其中

，

３

名独立董事均投了赞成票

。

公司

独立董事就此次对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

认可声明

，

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

并在董事会会议审议该项议案时

，

就该对

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资议案的表决程序

，

以及该项对外投资关联交易

事项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公平性发表了独立意见

，

认为

：

１

、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

程

》

的规定

，

在审议该议案时

，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

会议程序合法有效

；

２

、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

，

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

３

、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和关联交易的原则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

关联股东

、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公司董事会对

《

关于对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所作出的决议

。

本次对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暨对外投资关联交易事项

，

经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后

，

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与该关联交易

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

此外

，

公司需与有关投资方在共同签署相关增资协议和修订

《

公司章程

》

后

，

宁波

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须完成相关的工商登记变更

。

八

、

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与宁波新金广除了共同投资设立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外

，

在历

史上未发生过其它关联交易事项

。

九

、

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

，

未来的房地产市场价格走势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

因

此

，

此次对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增资

，

风险和机遇并存

。

公司将密切关

注

、

研究国家宏观经济和房地产行业发展趋势

，

结合实际情况

，

及时进行风险评估

，

及

时调整风险应对策略

，

努力实现公司业务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

十

、

上网公告附件

１

、

东睦股份独立董事关于对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暨对外投资关

联交易事项事前认可的声明

２

、

东睦股份独立董事关于对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暨对外投资关

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

东睦股份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对宁波东睦嘉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暨对

外投资关联交易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3月 18日

东方金证通货币市场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 3月 19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金证通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金证通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２２４３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

、

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和

《

东方金

证通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

东方金证通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

。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５

］

２６５２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

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６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２４１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２００

，

０５４

，

０９８．９０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３

，

０００．２５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２００

，

０５４

，

０９８．９０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３

，

０００．２５

合计

２００

，

０５７

，

０９９．１５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

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２

，

１５５．１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００１１％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

注

：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

，

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

、

会计师费

、

律师费以

及其他费用

，

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本基金合同生效后

，

前往销售机构查询交易确认情

况

，

也可以通过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服热线

（

４００－６２８－５８８８

）

或登陆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ｄｆ５８８８．ｃｏｍ

或

ｗｗｗ．ｏｒｉｅｎ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

本基金的申购

、

赎回自

《

基金合同

》

生效后不超过

３

个月内开始办理

，

具体业务

办理时间在基金开放日常申购

、

赎回业务公告中规定

。

在确定开放申购

、

赎回时间

后

，

由基金管理人在开放日前依照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办法

》

的有关规定在指

定媒介和基金管理人的公司网站上公告

。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 3月 19日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估值

方法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

）

的规定

，

经与托管银行协商

，

东方基金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自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起

，

对旗下基金所持

有的下列停牌股票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

，

其中所用指数为中基协基金行业

股票估值指数

（

简称

“

ＡＭＡＣ

行业指数

”）。

代码 名称

００２２３０

科大讯飞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银行协商

，

待该股票交易体现

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

将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

，

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时应认真

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 3月 19日

证券代码：002678� � � � �证券简称：珠江钢琴 公告编号：2016-016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珠江钢琴

"

）

于

2016

年

1

月

17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

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33,000

万元

（

含发行费用

，

单位

：

人民币

，

下同

），

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广州文化产业创新创业孵化园项目

、

增城国家文化产业基

地项目

（

二期

）、

全国文化艺术教育中心建设项目

、

珠江乐器云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及补充

流动资金五个方面

，

其中增城国家文化产业基地项目

（

二期

）

计划投资

64,683.93

万元

，

并

以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恺撒堡公司

"

）

作为实施主

体

，

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1

月

19

日公司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披露

的

《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

及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证

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上的

《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

公司增资的公告

》。

增城区土地房产交易所于

2016

年

2

月

14

日至

2016

年

3

月

1

日在增城区房地产交

易中心大楼对地块编号为

83101216A15074

号的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挂牌出

让

，

经公开竞价

，

恺撒堡公司竞得上述地块

，

宗地图编号为永宁

G2015074

号

，

宗地坐落于

增城区永宁街白水村

、

九如村

，

面积为

175,530.26

平方米

（

合

263.295

亩

），

用途为一类工

业用地

，

成交价款为

1.13

亿元

。

近日

，

恺撒堡公司与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签订了

《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

》（

以下简称

"

出让合同

"

），

具体情况如下

：

一

、

出让合同主要内容

1

、

出让人

：

广州市增城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受让人

：

广州珠江恺撒堡钢琴有限公司

2

、

宗地编号

：

83101216A15074

号

3

、

宗地面积

：

175,530.26

平方米

4

、

土地位置

：

增城区永宁街白水村

、

九如村

5

、

土地用途

：

一类工业用地

6

、

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不高于

516772.5

平方米

7

、

建筑容积率

：

不高于

3.0

8

、

建筑密度

：

不高于

45%

，

不低于

35%

9

、

绿地率

：

不高于

20%

10

、

出让年限

：

50

年

11

、

成交价格

：

1.13

亿元

二

、

签署出让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珠江钢琴的发展规划

，

珠江钢琴本部渔尾西路厂区拟将改造建设为文化创新创

业孵化园区

，

其中

，

通过对部分现有厂房和办公区域进行改造装修

，

打造文化创新创业孵

化器

，

引入音乐文化

、

文化艺术教育

、

艺术创作

、

影视传媒

、

动漫游戏

、

广告

、

互联网等大文

化行业的新兴企业

；

另外

，

将厂区部分低层建筑及临道路建筑建设成为孵化器配套设施

。

项目建设完毕后可同时孵化

300-500

家文化创新创业企业

，

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

日后本部渔尾西路厂区现有生产相关部门将连同公司其它厂区生产线分期迁入增

城国家文化产业基地项目

（

二期

）

基地

，

使公司钢琴业务实现零部件统一配置

，

实现内部

资源优化

。

恺撒堡公司本次成功竞得地块后

，

为建设珠江钢琴增城国家文化产业基地项

目

（

二期

）

厂区提供了保障

，

对企业实现战略规划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珠江钢琴将结合

企业钢琴主业发展规划

，

对增城基地的产能结构进行适当调整

，

增加中高端钢琴产能

，

并

开展传统声学钢琴进行智能化改造

，

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体系的差异化

，

推动高端钢琴

产品销量提升

，

将增城国家文化产业基地打造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乐器文化产业基地

，

建成后将形成全球最大的乐器制造中心

、

全球领先的乐器研发中心

、

全球最大的乐器展

销中心

、

全国最具影响力的音乐文化中心

。

三

、

其他事项

恺撒堡公司将按照出让合同的规定尽快办理后续工作

，

在出让合同履行过程中若有

需公告事项

，

公司将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披露

。

四

、

备查文件

1

、《

成交确认书

》；

2

、《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

特此公告

。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975� �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2016-006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

，

不触及要约收购

；

●

本次权益变动未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一

、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6

年

3

月

18

日收到公司控

股股东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粮油集团

"

）

减持公司股份

的通知

，

粮油集团于

2016

年

3

月

17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共计减

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00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326,337,792

股的

1.23%

。

本次减持前

，

粮油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114,009,273

股

（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87,967,606

股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6,041,667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326,337,792

股的

34.94%

。

本次减持后

，

粮油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110,009,273

股

（

其中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

83,967,606

股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6,041,667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326,337,792

股的

33.71%

。

二

、

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不涉及披露权

益变动报告书

、

收购报告书摘要

、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作

。

特此公告

。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19日

证券代码：000952 � � � �证券简称：广济药业 公告编号：2016－026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大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广济药业

"

或

"

公司

"

）

2016

年

3

月

18

日收到

公司第一大股东湖北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下称

"

长投集团

"

）

函告

，

长投集

团在

2016

年

3

月

17

日

、

18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部分股份

，

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增持目的及计划

长投集团买入公司股票是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目前股票

价值的合理判断

，

以更好支持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所做出的决定

。

二

、

本次增持实施情况

1

、

增持人

：

湖北省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

增持期间

：

2016

年

3

月

17

日至

18

日

3

、

增持方式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买入

。

4

、

增持数量

：

1,97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0.78%,

增持金额为

38,777,030.52

元

。

本次增持前

，

长投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39,740,801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5.79%

。

本次增

持后

，

长投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41,710,801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6.57%

。

5

、

其他事项

长投集团表示未来三个月内视市场情况不排除继续增持公司股份

。

长投集团承诺

：

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三

、

增持行为的合规性

本次增持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及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

。

本次股份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公司将持续关注长投集团所持公司股份变动的相关情况

，

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特此公告

湖北广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18日


